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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

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

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

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

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释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涵义：

股份公司、公司、本公司、发行人、沪士

电子

指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碧景控股 指 碧景（英属维尔京群岛）控股有限公司

沪士控股 指 沪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新创投 指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拍有限 指 合拍友联有限公司

杜昆电子 指 杜昆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资产 指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苏州华玺 指 苏州工业园区华玺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昆山骏嘉 指 昆山市骏嘉控股有限公司

苏州正信 指 苏州正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昆山恒达 指 昆山市恒达建设项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爱派尔 指 昆山市爱派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中科 指 深圳中科汇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中科 指 湖南中科岳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ＨＤＦ

指 萨摩亚

ＨＤＦ ＣＯ．

，

ＬＴＤ

ＭＹＰ

指 英属维尔京群岛

ＭＵＬＴＩ ＹＩＥＬＤ ＰＬＵＳ ＣＯ．

，

ＬＴＤ

沪士有限 指 沪士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是公司前身

昆山沪士 指 昆山沪士电子有限公司，是公司前身

楠梓电子 指 楠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先创电子 指 昆山先创电子有限公司

先创利 指 昆山先创利电子有限公司

新士电子 指

ＷＵＳ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

Ｌｔｄ

吴礼淦家族

指 吴礼淦、陈梅芳夫妇及其子吴传彬、吴传林，女吴晓杉，媳邓文

澜、朱雨洁，婿胡诏棠

合拍友联 指 合拍友联公司

高旗农牧 指 高旗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碧景 指 碧景企业有限公司

沪士房产 指 昆山沪士房地产有限公司

易惠贸易 指 昆山易惠贸易有限公司

恒昌盛 指 昆山恒昌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房产 指 哈尔滨沪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碧景发展 指 碧景发展有限公司

沪惠微电 指 昆山沪惠微电有限公司

碧景微电 指 昆山碧景微电有限公司

沪利微电 指 昆山沪利微电有限公司

沪士国际 指 沪士国际有限公司

吴氏投资 指 吴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节能互利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江苏省外经贸委 指 原江苏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家外经贸部 指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即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东莞证券、主承销商、保荐人 指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普华永道、会计师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瑛明所、律师 指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承销团

指 以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承销商组成的本次沪士电子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的承销团

公司章程 指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三个会计年度

ＰＣＢ

指 印制电路板（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ｏａｒｄ

），组装电子零件用的基板，是

在通用基材上按预定设计形成点间连接及印制元件的印制板

刚性板

指 由不易弯曲、具有一定强韧度的刚性基材制成的印制电路板，其

优点是可以为附着其上的电子元件提供一定的支撑

柔性板

／

挠性板

／ＦＰＣ

指 由柔性基材制成的印制电路板，其优点是可以弯曲，便于电器部

件的组装

刚柔结合板

／

刚挠结合板

指 一块印制电路板上包含一个或多个刚性区和柔性区， 由刚性板

和柔性板层压在一起组成，优点是能够满足三维组装的需求

ＣＣＬ

、原板

指 覆铜板，英文全称“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ｌａｄ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

”，缩写“

ＣＣＬ

”，用增强材

料，浸以树脂胶黏剂，通过烘干、裁剪、叠合成坯料，然后覆上铜箔，

用钢板作为模具，在热压机中经高温高压成形加工而制成的

ＨＤＩ

指 印制电路板技术的一种， 即高密度互联技术 （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

ＩＣ

指 集成电路（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

ｍｉｌ

指 长度单位，

１ｍｉｌ＝０．０２５ｍｍ

ＰＰ

指

Ｐｒｅｐｒｅｇ

，由玻璃纤维浸含树脂并经部分聚合而成，是

ＰＣＢ

的原材

料之一

ＣＯＤ

指 化学耗氧量，表示水质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

Ｌｉｎｅ Ｃａｒｄ

、线板 指 公司利用

ＨＤＩ

技术生产的插板，也称卡板

背板

指 电子装备中常用的母板，提供接口作用，便于各种型号的

ＰＣＢ

板

插在上面

ＣＰＣＡ

指 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

ＲＯＨＳ

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即《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

有害物质指令》

ＷＥＥＥ

指

Ｗａｓｔ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即《报废电子电气设

备指令》

ＯＺ

指 盎司（

ＯＵＮＣＥ

），为英制计量单位。

１

盎司

＝２８．３５

克

增层板（

１＋ｎ＋１

、

２＋ｎ＋２

、

３＋ｎ＋３

）

指 属

ＨＤＩ

板，

１

、

２

、

３

代表有几阶激光孔，

ｎ

代表除激光孔之外的层

数；如：

３＋４＋３

，是指一个

１０

层

ＨＤＩ

板，中间有

４

层，上下各含有激

光孔的

３

层，又称

１

阶、

２

阶、

３

阶

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第一大股东碧景控股、股东合拍有限和杜昆电子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其余股东沪士控股、中新创投、昆山资产、苏州华玺、昆山骏嘉、苏州正信、昆山恒达、爱派尔、深圳中科、湖南中科、

ＨＤＦ

、

ＭＹＰ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沪士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苏国资复［

２０１０

］

５０

号）批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国有股东中新创

投、昆山资产分别将持有的本公司

６８１．８１８２

万股和

１１８．１８１８

万股（合计

８００

万股，按本次发行上限

８

，

０００

万股的

１０％

计算）

股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最终划转的股份数量将按照实际发行股份数量计算。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将承继中新创投、昆山资产的禁售期义务。

二、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及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发行前实

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

三、主要风险因素

（一）金融危机影响风险

ＰＣＢ

行业作为电子工业的基础元器件行业，其供求变化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对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较大。 一方面金融危机引发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电子行业投资下降，导致本公司来自

境外市场的需求和订单减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

ＰＣＢ

行业内部市场竞争加剧，各生产厂家为市场份额竞相压价恶性竞

争，

ＰＣＢ

整体销售价格下降。

公司销售订单在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期间呈下降趋势，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的订单金额为

１４

，

０４６．２６

万元，比

２００８

年

月平均订单下降

３７．９７％

，此后受国内

３Ｇ

投资影响，公司来自国内

３Ｇ

企业通讯市场板的的订单明显增加，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公司

订单金额已上升至

２２

，

９５４．４２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增加

６３．４２％

。

公司产品销售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 但产品售价波动并不明显，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的平均售价

２

，

３６７．１３

元

／

平方米是自

２００８

年第四季度以来平均售价最低点，比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份的平均售价

２

，

６４７．１６

元

／

平方米下降了

１０．５８％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产品平均售

价回升，

２００９

年全年平均售价较

２００８

年上涨

１．７２％

。但如果金融危机持续时间较长，不排除

ＰＣＢ

行业竞争加剧、下游需求萎

缩而导致产品售价降低致使发行人盈利能力降低的风险。

（二）汇率风险

公司正常经营中的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出口产品以及银行贷款均涉及外汇收支，主要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

２００９

年

度，公司进口原材料折合人民币合计为

６２

，

４８９．０９

万元，出口销售产品折合人民币合计为

１５４

，

１５５．００

万元，外汇借款

６

，

１４６

万美元， 公司出口产品最大的销售区域是亚洲地区， 外销中以美元结算的销售收入分别占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

６９．９５％

、

７１．４５％

和

６９．６７％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相对敏感，人民币每升值

５％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减少

２．０５％

左右。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公司主要采用合理安排外币结构和数量、平衡外币收支的方法来控制汇率风险，并根据汇率市场走势安排

外币存贷款的期限结构，避免汇兑损益对经营业绩造成的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发行人实现的汇兑收益分别为

２

，

６２９．７４

万

元、

１

，

５８５．６１

万元和

－６５．７０

万元。 此外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还通过与银行签署货币互换合同、利率互换合同等方式降低汇率及利

率风险，报告期内发行人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分别为

－１

，

１８０．６８

万元、

８６０．２７

万元和

０

元，实现投资收益分别为

１４９．６５

万

元、

－６６８．２３

万元和

０

元。 如果汇率发生重大变化，将会直接影响公司进口原材料成本和出口产品售价，产生汇兑损益，进而

影响公司净利润。

（三）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１４７

，

６０３．０６

万元。 本次股票发行后，本公司净资产预计将比发

行前有显著提升。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在达产后才能达到预计的收益水平，因此本公司存在因净资产增幅较大而引发

的短期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四）出口产品退税政策变化风险

本公司出口产品销售的增值税采用“免抵退”政策，退税率

１７％

。 发行人出口产品为印制电路板，属于国家鼓励发展行

业。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出口退税情况及假设出口退税调整后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报告期退税率为

１７％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直接外销收入

×

退税率

① ２４

，

２６２．４８ ２９

，

１７７．５４ ３２

，

１５３．４１

主营业务成本

② １６４

，

６８７．３５ ２２０

，

３１５．３６ ２４０

，

０５３．２９

①／② １４．７３％ １３．２４％ １３．３９％

假设退税率为

１３％

增加的主营业务成本

③ ５

，

７０８．８２ ６

，

８６５．３０ ７

，

５６５．５１

③／② ３．４７％ ３．１２％ ３．１５％

注：增加的主营业务成本

＝

直接外销收入

×

征退税率之差

为防范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发行人采取

①

稳步拓展国内市场，提升内销比例；

②

提高销售价格，转嫁

税负成本，发行人坚持实施差异化产品竞争战略，行业地位领先，可以通过对部分产品价格调整以转嫁税负成本；

③

通过调

整产品结构、加强管理、提高良品率等措施降低产品成本。 尽管如此，未来如果国家相关退税政策发生变化，将会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本次发行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按发行

８

，

０００

万股计算，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１．５６％

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 倍 （按

２００９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计

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４１

元 （按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股东权益除以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计算）

预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预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

面向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票帐户的境内自然

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

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第一大股东碧景控股、股东合拍有限和杜昆电子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公司其余股东沪士控股、中新创投、昆山资产、苏州华玺、昆山骏嘉、苏州正

信、昆山恒达、爱派尔、深圳中科、湖南中科、

ＨＤＦ

、

ＭＹＰ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有

关规定， 经江苏省国资委 《关于同意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

（苏国资复［

２０１０

］

５０

号）批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国有股东

中新创投、 昆山资产分别将持有的本公司

６８１．８１８２

万股和

１１８．１８１８

万股 （合计

８００

万股，按本次发行上限

８

，

０００

万股的

１０％

计算）股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持有，最终划转的股份数量将按照实际发行股份数量计算。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中新创投、昆山资产的禁售期义务。

承销方式 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

额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万元，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约［］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ＵＳ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

ＫＵＮＳＨＡＮ

）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６１２

，

０３０

，

３２６

元

法定代表人： 吴礼淦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公司住所及邮政编码： 江苏省昆山市黑龙江北路

５５

号；

２１５３０１

电话及传真：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７３５６１４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７３５６１０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ｕｓｃｎ．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ｆｉｎ３０＠ｗｕｓｐｃ．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公司的设立方式

公司系经国家外经贸部外经贸资二函［

２００２

］

１４５８

号《关于同意沪士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转制为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复》批准，以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普华永道审计的净资产

６１２

，

０３０

，

３２６

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为

６１２

，

０３０

，

３２６

股，整体

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领取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注册号为企股国字第

０００

９７１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６１２

，

０３０

，

３２６

元。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沪士控股、碧景控股、中新创投、合拍友联、杜昆电子、昆山资产、苏州华玺。 公司系由沪士有限整体变更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７

日，普华永道对上述变更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普华永道验字

（

２００３

）第

４

号《验资报告》。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

股份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１２

，

０３０

，

３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２

，

０３０

，

３２６ ８８．４４

其中：国家股（

ＳＳ

）

１５

，

９１２

，

７８９ ２．６０ １５

，

９１２

，

７８９ ２．３０

国有法人股（

ＳＬＳ

）

９１

，

８０４

，

５４９ １５．００ ９１

，

８０４

，

５４９ １３．２７

社会法人股

６４

，

９１４

，

０３１ １０．６１ ６４

，

９１４

，

０３１ ９．３８

外资股

４３９

，

３９８

，

９５７ ７１．７９ ４３９

，

３９８

，

９５７ ６３．４９

二、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６

合 计

６１２

，

０３０

，

３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２

，

０３０

，

３２６ １００．００

（二）前十名股东、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权性质

１

碧景控股

１８９

，

７２９

，

５５７ ３１．００％

外资股

２

沪士控股

１６５

，

２４７

，

５８０ ２７．００％

外资股

３

中新创投

９１

，

８０４

，

５４９ １５．００％

国有法人股（

ＳＬＳ

）

４ ＨＤＦ ３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９％

外资股

５

合拍有限

３６

，

７２１

，

８２０ ６．００％

外资股

６

杜昆电子

１８

，

３６０

，

９１０ ３．００％

社会法人股

７

深圳中科

１８

，

３６０

，

９１０ ３．００％

社会法人股

８

昆山资产

１５

，

９１２

，

７８９ ２．６０％

国家股（

ＳＳ

）

９

湖南中科

１０

，

２４０

，

６０６ １．６７％

社会法人股

１０ ＭＹ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外资股

注：“

ＳＬＳ

”指国有法人股，“

ＳＳ

”指国家股。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中无自然人股东，亦无战略投资者。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苏国资复［

２０１０

］

５０

号）批准，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国有股东中新创投、昆山资产分别将持有的本公司

６８１．８１８２

万股和

１１８．１８１８

万股

（合计

８００

万股，按本次发行上限

８

，

０００

万股的

１０％

计算）股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最终划转的股份数量

将按照实际发行股份数量计算。

（三）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第一大股东碧景控股、股东合拍有限和杜昆电子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沪士控股、中新创投、昆山资产、苏州华玺、昆山骏嘉、苏州正信、昆山恒达、爱派尔、深圳中科、湖南中科、

ＨＤＦ

、

ＭＹＰ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沪士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苏国资复［

２０１０

］

５０

号）批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国有股东中新创

投、昆山资产分别将持有的本公司

６８１．８１８２

万股和

１１８．１８１８

万股（合计

８００

万股，按本次发行上限

８

，

０００

万股的

１０％

计算）

股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最终划转的股份数量将按照实际发行股份数量计算。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将承继中新创投、昆山资产的禁售期义务。

（四）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为：

１．

股东碧景控股、杜昆电子、合拍有限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礼淦家族，分别持有本公司

３１％

、

３％

、

６％

的股权，合计持有本

公司

４０％

股权；

２．

股东湖南中科和深圳中科的资产均由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管理，分别持有本公司

３％

、

１．６７％

股

权，合计持有本公司

４．６７％

股权。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自设立以来，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产品未发生变化，一直专注于各类印制电路板的生产、销售及相关售后服务，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公司已经在技术、质量、成本、品牌、规模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居行业领先地位。

（二）主要产品情况及用途

目前公司主导产品为

１４－２８

层企业通讯市场板，并以高阶汽车板、办公及工业设备板和航空航天板为有力补充，上述主

要产品系列可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汽车、游戏机、复印机、工控机、航空航天、微波射频等众多领域。

序号 产品类别 用 途

１

企业通讯市场板

移动通讯基站、天线、程控交换机、路由器、转换器、服务器等大型通

讯设备

２

办公及工业设备板 打印机、复印机、工控机、电源、测试仪、半导体检测机等

３

汽车板

汽车控制装置、感应器、电子钥匙、汽车多媒体、

ＡＢＳ

装置、电子控制

单元等

４

航空航天板 飞机

５

消费电子板 游戏机、手机、蓝牙耳机、汽车定位系统

６

其他 客户要求制作的各类

ＰＣＢ

样品

（三）产品销售形式

公司采取直接销售和代理销售两种销售模式。

１．

直接销售：公司业务人员直接接触客户，取得客户订单。 国内客户多为直接销售。

２．

代理销售：代理商为公司争取订单，公司在收到销售货款后支付佣金，国外销售多为代理销售。 在代理方式下，公司直

接与客户针对产品的品种、质量、价格、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洽谈，代理商负责客户的维护、售后服务、协调收款等事宜。

区分该两种销售模式的标准是：

①

订单是由本公司自行取得，还是由代理商为公司取得；

②

是否支付给代理商佣金。

该两种销售模式的共性是：

①

销售合同由公司与最终客户直接签署；

②

货物由公司直接发往最终客户；

③

销售发票由公

司直接开具给最终客户；

④

销售货款由公司直接向最终客户收取。

（四）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公司主要的原材料包括：铜球、铜箔、干膜、原板、金盐、

ＰＰ

、油墨等。公司的原材料主要向境内外专业生产厂商采购。在多

年的经营中，公司已与多家原材料生产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且每种主要原材料供应商数量保持两家以上，确保

原材料稳定供应。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行业地位

公司通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公司生产的各种

ＰＣＢ

产品销售额及市场占有率稳步提

高。 近年公司销售额及市场占有率如下：

单位：亿元

年份 公司

ＰＣＢ

销售收入 国内

ＰＣＢ

产值 市场占有率

ＰＣＢ

行业排名

２００７

年

２７．７２ １

，

１６２．５０ ２．３８％

第三位

２００８

年

２７．２９ １

，

１８３．００ ２．３１％

第三位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９．９１ － －

第三位

数据来源：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

公司的主导产品是技术含量高、利润空间大的高端

ＰＣＢ

板，

２００８

年，公司多层板销售额为

２３．８１

亿元。 据

ＣＰＣＡ

统计，公

司近几年多层板销售额及出口创汇额如下：

年份

多层板销售收入（亿

元）

行业排名

出口创汇额

（亿美元）

行业排名

２００７

年

２４．２９

第一位

２．０７

第一位

２００８

年

２３．８１

第一位

１．８９

第二位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８．８９

第一位

０．８４

第二位

数据来源：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屋建筑物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地 址 面积（

Ｍ２

） 所有权人

１

昆房权证玉山字第

１０１０７７３６８

号 昆山开发区震川中路

７８

号

２４

，

９９７

沪士电子

２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０２２６１６

号 同上

８

，

２４７

沪士电子

３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０２２６１７

号 同上

４５

，

３５０

沪士电子

４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０２９９２９

号 黑龙江北路

５５

号第

４

幢

２８

，

７７１

沪士电子

５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０２９９２５

号 黑龙江北路

５５

号第

９

幢

１２

，

７０８．２５

沪士电子

６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０２９９２６

号 黑龙江北路

５５

号第

１２

幢

８４１．２１

沪士电子

７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０２９９２８

号 黑龙江北路

５５

号二期宿舍楼

２４

，

０４０．８８

沪士电子

８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０２９９２７

号 黑龙江北路

５５

号第

５

、

６

幢

６

，

０８５．４

沪士电子

９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０６９２７１

号 昆山开发区楠梓路

２５５

号

４４

，

８３４．５８

沪利微电

１０

昆房权证玉山字第

１０１１０１４５８

号

昆山市玉山镇东龙路

１０９

号

１

号房

５

，

７５９．５０

沪士电子

１１

昆房权证玉山字第

１０１１０１４５９

号

昆山市玉山镇东龙路

１０９

号

２

号房

５

，

７５９．５０

沪士电子

１２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１１２６９４

号

昆山开发区楠梓路

２５５

号

２

号

房

４５

，

５８１．５９

沪利微电

１３

昆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３０１１１４６７３

号

昆山开发区楠梓路

２５５

号

３

号

房

１

，

１９５．３１

沪利微电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

７

，

３８９．６１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使用权

类型

用途 终止日期

面积

（

Ｍ２

）

使用权人

１

昆国用（

２００４

）字第

１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２１４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２０４２．０３．０９ １３１

，

６９４．８０

沪士电子

２

昆国用（

２００４

）字第

１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０１９

号

出让 综合用地

２０４２．０３．０８ ５

，

０７０．５０

沪士电子

３

昆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８０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２０５２．０２．０６ １８６

，

５２８．５０

沪士电子

４

昆国用（

２００２

）字第

１２００２１００１１７５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２０５２．１２．１６ ８１

，

２００．００

沪利微电

（三）商标使用权

本公司拥有国家商标局颁发的“ ”图案注册商标，该商标注册号为：

１７３００１３

；核定使用商品：第

９

类印刷电路；有效期

自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四）已有专利及正在申请的专利

发行人共有

４

项技术在中国大陆获得发明专利权，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专利号 专利有效期

一种深度钻孔中辅助去除孔壁铜工艺

ＺＬ ２００６ １ ００２８７３２．７ ２００６－０７－０７

至

２０２６－０７－０６

印刷电路板深度钻孔方法

ＺＬ ２００７ １ ００９７３４６．８ ２００７－０５－１１

至

２０２７－０５－１０

贾凡尼效应改善方法

ＺＬ ２００６ １ ００２８７３３．１ ２００６－０７－０７

至

２０２６－０７－０６

在印刷电路板设计中自动生成器件标识的

方法

０３１３６６２８．７ ２００３－０５－２１

至

２０２３－０５－２０

注：在印刷电路板设计中自动生成器件标识的方法为发行人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购买。

发行人共有

３

项技术在中国台湾地区获得发明专利权，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专利号 专利有效期

直接

ＣＯ２

镭射钻孔方法 发明第

Ｉ２９９２４２

号

２００８－０７－２１

至

２０２５－１０－１９

深度钻孔方法 发明第

Ｉ２９３８５７

号

２００８－０２－２１

至

２０２５－１１－２８

印刷电路板深度钻孔方法 发明第

Ｉ３２１４３２

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１

至

２０２７－０５－２８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本公

司共有

１

项技术正在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申请号 申请日

顶夹式印刷电路板电镀侧向遮蔽装置

２００８１００４０５５３．４ ２００８－０７－１５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的企业的主营业务均不涉及印制电路板的生产、销售业务，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

竞争。

为避免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控股股东碧景控股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礼淦家族成员出具了《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沪士电子现有主要业务相同或相似的公司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

（二）关联交易情况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产品销售

①

向楠梓电子销售

ＰＣＢ

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向楠梓电子销售

ＰＣＢ

产品的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金额（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楠梓电子

１７

，

７１５ １２

，

８９１ ６

，

５０１

，

４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３％

公司向楠梓电子销售

ＰＣＢ

产品包括两方面：一是楠梓电子委托公司为其客户生产样品板；二是楠梓电子将超过其生产

能力之订单委托公司生产。 报告期内，属于第一类关联交易的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极小；

２００７

年度属于第二类关联交易

的金额为

６

，

４４１

，

０８７

元。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向楠梓电子销售的产品全部为

ＰＣＢ

，

２００９

年度向楠梓电子销售

ＰＣＢ８

，

２００

元，销售

助焊剂

９

，

５１５

元，合计为

１７

，

７１５

元。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公司就上述事宜与楠梓电子签订了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以市场价格为产品定价基础，销售收款天数为

Ｔ／

Ｔ７５

天，合同长期有效。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②

向先创电子销售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向先创电子销售产品的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金额（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先创电子

３

，

０３２

，

１２１ ２

，

０５０

，

１０１ ６

，

６０６

，

４５０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２４％

先创电子在经营其主营业务电脑、电子、通信产品之周边设备的组装业务时，需要采购部分印制电路板产品作为其原材

料。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公司与先创电子签署了关联交易协议：约定公司与先创电子发生的关联销售按市场其他非关联方销售同等

对待，采用公司预计生产成本加成

１０％

定价，销售收款天数为

Ｔ／Ｔ６０

天，合同长期有效。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首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２

）采购原材料

①

向易惠贸易采购原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向易惠贸易采购原材料的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金额（元） 占采购总额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易惠贸易

３

，

０５０

，

５４２ １８

，

８１７

，

９６０ ２６

，

５９６

，

０３７ ０．２０％ ０．８０％ １．１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沪利微电是位于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其大部分国内供应商没有进出口权，根据《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０

］

１５５

号）规定：出口加工区企业只有向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采购国产原材料、包装物料等，方可

由后者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税手续。 为此沪利微电委托具有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业务资格的易惠贸易代理采购原

材料以降低采购成本。 该代理业务以易惠贸易名义开具外销增值税发票并办理退税手续，易惠贸易并未在该项关联交易中

赚取差价，仅收取一定的代理费用。

②

向楠梓电子采购原材料及零配件

报告期内，公司向楠梓电子采购原材料及零配件的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金额（元） 占采购总额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楠梓电子

８

，

１７７

，

０００ ２

，

１８８

，

６７３ ７

，

６６５

，

６６０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３０％

由于公司所需的碳膏、包装胶膜等部分原材料及部分零配件国内目前不能生产，或能够生产但价格高于从国外购买，因

此公司需从国外进口符合生产要求且成本较低的部分原材料及零配件。 楠梓电子作为具有三十多年印制电路板生产经验的

公司，在中国台湾地区原材料和设备零部件供应商中具有较高声誉，通过其统一采购可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并且可为公司所

需的少量多样零配件产品进行整理、装箱等。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与楠梓电子签订了采购合同，并经公司

２００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合同长期有效。

公司委托楠梓电子采购部分原材料和零配件，结算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由于结算价格包括楠梓电子对所采购

货物支付的整理、运输、保险等费用，故比楠梓电子的采购价格高出

４％－５％

左右，比市场价格（含运杂费）略低，该交易定价

是合理、公允的。 为进一步减少关联交易，近三年来公司不断扩大原材料的采购渠道，关联采购比例已大幅下降。

（

３

）采购工程物资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沪利微电向易惠贸易采购工程物资的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金额（元） 占工程物资采购总额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易惠贸易

－ １２

，

６９６

，

７２０ ７

，

６１２

，

５６８ － １０．６０％ ５．１０％

该关联交易以易惠贸易名义开具外销增值税发票并办理退税手续，易惠贸易不赚取差价，只收取一定的代理费用。

（

４

）代理销售业务

①

代理楠梓电子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代理楠梓电子销售指定产品收取的佣金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金额（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楠梓电子

３

，

９２４ １２

，

５４５ ４４

，

６４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６％

经公司首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与楠梓电子签订销售代理合约：约定楠梓电子指定产品在中国

大陆的销售业务由公司独家代理，公司负有承接订单和客户服务责任，代理佣金为销售金额的

１．５％

。 该项代理协议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到期后进行了续签，并经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０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此项关联交易

１．５％

的销售佣金比例是在参照公司与海外销售代理商的佣金比例基础上，考虑到公司并未承担市场开拓

责任而只提供售后服务，因此公司向楠梓电子收取的代理佣金比例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是合理的，符合公允性要求。

公司同楠梓电子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签订的销售代理合约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到期，此后，公司将不再代理楠梓电子的

产品销售业务。

②

新士电子代理公司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给新士电子的销售佣金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金额（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新士电子

１

，

２８１

，

３７７ ２

，

０５１

，

０４７ ２

，

２３１

，

１９５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公司与新士电子签订营销服务协议，约定由新士电子为公司部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提供代理销售服务，并

负责市场开发和客户维护责任；佣金比例为销售金额的

２％

，合同有效期两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本公司与新士电子继签了营

销和服务协议。

公司同期支付给其他非关联专业代理商的代理费，视其提供的服务不同为销售金额的

２％－５％

。 新士电子的代理费用是

在上述条件基础上，根据代理责任、客户关系等确定。

（

５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１

，

５３４

，

４６８ １

，

３８７

，

９４２ １

，

４２９

，

５１４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向先创利采购工程物资

２００８

年，公司向先创利采购工程物资的金额为

４７８

，

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向沪士房产采购工程物资

５４２

，

９２７

元，向楠梓

电子采购工程物资

５８０

，

９３８

元。

（

２

）与沪士房产暂付款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本公司按照股东碧景控股的要求将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经股东大会批准的

２００６

年度股利

１

，

５００

万元支付给其指

定的沪士房产。 为了规范股利的支付，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收回该款项，并按照规定支付给股东碧景控股。

（

３

）向关联方购买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

①

受让杜昆电子土地使用权及职工公寓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７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受让杜昆电子位于昆山市玉山镇

３１２

国道南侧、

土地总面积为

３３

，

３３３．３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所附

２

栋职工公寓（当时属于在建工程，尚未达到最终使用状态）。 上述资产

经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初步评估，价值合计

３

，

６００

万元，公司初步确定受让价格为

２

，

８８０

万元。 若最终评估值低

于

２

，

８８０

万元，则以评估值作为受让价格；若最终评估值高于

２

，

８８０

万元，则以

２

，

８８０

万元作为受让价格。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公会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１３

号《杜昆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

司委评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上述资产最终评估值为

３

，

５０９．６０

万元。因此，公司受让上述资产的价格为

２

，

８８０

万元，其中土

地总价金额

９３０

万元（

２７９

元

／

平方米），职工公寓总价金额

１

，

９５０

万元。

杜昆电子职工公寓账面价值为

１

，

９３５．９２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

，

３５７．９３

万元，交易价格为

１

，

９５０

万元，成交价略高于账面价

值，低于评估价值，价格公允。

公司已取得向杜昆电子购买的

２

栋职工公寓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证号为：昆房权证玉山字第

１０１１０１４５８

号和昆房权证

玉山字第

１０１１０１４５９

号。

②

受让碧景微电土地使用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受让碧景微电位于昆山市玉山镇

３１２

国道南

侧、 土地总面积为

１３３

，

３３３．４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受让价格为经苏州市中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安评

Ｋ

字第

（

２００８

）

８０００５

号《土地估价报告》确定的评估值

３

，

７２０

万元。

③

受让先创利土地使用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受让先创利位于昆山市玉山镇

３１２

国道南侧、

土地面积为

１９

，

８６１．８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受让价格为经苏州市中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安评

Ｋ

字第（

２００８

）

８０００５

号《土地估价报告》确定的评估值

５５４

万元。

公司受让杜昆电子、碧景微电、先创利土地评估价格均为

２７９

元

／

平方米，受让价格为

２７９

元

／

平方米。 昆山市当时出让的

工业用地按土地最低保护价成交，价格为

２８８

元

／

平方米，经土地使用年限差异系数调整之后的评估价格为

２７９

元

／

平方米，因

此价格公允。

公司已取得上述三宗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证号为：昆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８０

号。

（

４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吴礼淦先生为公司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取得借款提供了最高额为

６５０

万美元的个

人担保。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隶属于上述担保的借款余额为

２７

，

３３８

，

４０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吴礼淦先生为公司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取得借款提供了最高额为

５００

万美元的个人

担保。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隶属于上述担保的借款余额为

３４

，

１５９

，

５００

元。

（

５

）收购邓文澜所持易惠贸易

９０％

股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收购易惠贸易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

司与邓文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公司以

１２１．６０８

万元收购邓文澜所持易惠贸易

９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易惠贸易完

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６

）收购沪利微电

２５％

股权

公司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收购昆山沪利微电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与碧景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发行人以人民币

５

，

７５５．４７５

万元收购碧景控股持有

沪利微电

２５％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沪利微电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与关联方往来款余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对应的应收应付款项余额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时间

公司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应收账款：

先创电子

３

，

１９５

，

０５３ ０．５１％ １

，

１３６

，

４１０ ０．２２％ ５７０

，

６４９ ０．０９％

楠梓电子

－ － － － １

，

０３６

，

３０８ ０．１６％

合计

３

，

１９５

，

０５３ ０．５１％ １

，

１３６

，

４１０ ０．２２％ １

，

６０６

，

９５７ ０．２５％

其他应收款：

先创电子

５０

，

２３６ ０．３７％ － － － －

沪士控股

－ － １０

，

１３６

，

４４１ ５１．４３％ ６４

，

３７７ ０．２９％

楠梓电子

９

，

５１２ ０．０７％ ３１４

，

５８８ １．６０％ ３３４

，

５６１ １．５３％

易惠贸易

－ － １２７

，

１１８ ０．６４％ ３７８

，

６６６ １．７３％

沪士房产

－ － － － － －

合计

５９

，

７４８ ０．４４％ １０

，

５７８

，

１４７ ５３．６７％ ７７７

，

６０４ ３．５５％

应付账款：

楠梓电子

５

，

６０１

，

２０１ １．１６％ ４３８

，

４０１ ０．１１％ １

，

０５４

，

９４４ ０．１５％

易惠贸易

－ － ２

，

６３４

，

９７２ ０．６６％ １１

，

２８０

，

４２６ １．５６％

新士电子

５９１

，

５７６ ０．１２％ ５２２

，

８９４ ０．１３％ ９７３

，

７９１ ０．１３％

先创利

－ － ５

，

８８８

，

０００ １．４７％ － －

合计

６

，

１９２

，

７７７ １．２８％ ９

，

４８４

，

２６７ ２．３７％ １３

，

３０９

，

１６１ １．８４％

其他应付款

碧景控股

６

，

３１２

，

５００ ２１．３３％ － － － －

４．

独立董事对发行人报告期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性和交易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近三年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

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近三年的所有关联交易事项。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位 本届任期起止日

２００９

年薪

酬（万元）

与公司的利益

关系

吴礼淦 男

６９

董事长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６．００

为本公司借款

提供担保

陈梅芳 女

６４

副董事长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１５．００

吴传彬 男

３９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４５．３０

朱雨洁 女

３３

董事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

黄新镇 男

５３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２１．３０

姚骅 男

４５

董事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５．８０

吴申元 男

６９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５．８０

郑慧珍 女

６６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３．４０

杨蓉 女

４２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３．４０

郭秀銮 女

５１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５．０９

宋波 男

４２

监事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３．４０

陈惠芬 女

５７

监事、党委书记、

工会主席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１８．２９

李明贵 男

５３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财务负

责人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２８ ２０．６６

合计

－ － － － １５３．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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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的相关

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

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电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９９２

号文核准。 沪电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４

６３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１

，

６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

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

部分为有效报价。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参与网下申购。

６．

初步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１

，

６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

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

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８．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９．

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应为网下申购阶段实际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

申购数量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１０．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

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

东莞证券将视其为违约，违约情况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１．

东莞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组织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

具体安排见本公告“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自主选择在

北京、上海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１２．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 配

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加网

下申购和配售。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

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

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１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

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１４．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６００

万股。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５．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将同步进行。 具体时间为：网下发行的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

５

：

００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ｗｕｓｃｎ．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周二）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招股意向书摘要》

Ｔ－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中小企业路演网，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周三）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周四）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周五）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周一）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东莞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在深圳、上海和北京三地

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Ｔ－５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三楼香格里拉二厅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Ｔ－４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三楼宴会厅三厅

【上海浦东陆家嘴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Ｔ－３

日，周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五楼西安一厅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

１１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０１１６

、

２２１１９２５３

２．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

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

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配售对象的托管席

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

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

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 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

立，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１

，

６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

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

积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６０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

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

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

３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

，

６００

万以上的部分；经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认为显著异常的。

（

４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礼淦

住 所：江苏省昆山市黑龙江北路

５５

号

电 话：（

０５１２

）

５７３５６１４８

联系人：李明贵 钱元君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游锦辉

住 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电 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０１１６

、

２２１１９２５３

、

１８６８８８１０３１１

联系人：潘云松、周文地、邱添敏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A12

201 0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二零一零年七月

保荐人（主承销商）


